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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该指南只适用于指导申报人用人单位审核 2025 年高级、正

高级会计师职称评审申报材料，如在审核过程中仍有疑问请拨打指南

中的技术支持电话和政策咨询电话。

一、系统网址

互联网访问：云南省专业技术人才管理服务信息平台（以下简称：

服务平台，网址：https://hrss.yn.gov.cn/zjgl/）

技术支持电话：0871-65836836；0871-65353824；0871-65862043；

0871-63526467；0871-65153779

政策咨询电话：0871-63956038；0871-63956050

浏览器：谷歌浏览器、360 浏览器（极速模式）、edge 浏览器等

二、用人单位注册

用人单位注册遵循先主管部门后用人单位的顺序依次注册。具体

操作如下：

输入网址以后进入首页界面，点击用户注册，选择单位用户注册。

https://hrss.yn.gov.cn/zjgl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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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单位实际情况填写当前页面的信息，填完后确认信息无误，

并上传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扫描件（PDF 格式，2M 内）作为证明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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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，点击阅读《云南省专业技术人才管理服务信息平台注册协议》并

同意，最后点获取验证码输入，点击注册。（注：此页面的主管单位

只能选择不能填写，主管单位为本次注册单位的审核单位）

注册注意事项：

填写主管单位时系统会自动关联搜索功能（支持模糊搜索），搜

索到相应主管单位后，请选择注册单位的主管单位，如果没有搜索到

相应的主管单位，请联系主管单位确认系统中的单位名字后再搜索，

主管单位未建账号请先行注册后下级单位才能注册。

填写主管单位时，县区和以下的主管单位、没有直接主管单位的

企业、组织等，输入搜索当地人社局+（审核）两个字（如五华区的

企业，模糊搜索“五华人社局（审核）”，选择弹出的“五华区人力资

源和社会保障局（审核）”为主管单位即可）。

州市、县区和以下的基层单位，选择对应的主管单位（如墨江一

中的主管单位应该是墨江县教育体育局）。

16个州市的州市直主管单位（如玉溪市教育局注册的主管单位

选玉溪市直单位），主管单位请按照归属地分别选择：昆明市直单位；

保山市直单位；曲靖市直单位；玉溪市直单位；昭通市直单位；丽江

市直单位；普洱市直单位；临沧市直单位；楚雄州直单位；红河州直

单位；文山州直单位；西双版纳州直单位；大理州直单位；德宏州直

单位；怒江州直单位；迪庆州直单位。

省直主管单位（如省教育厅等）的主管单位选“省直单位”，有

主管单位的省直单位选自己的主管单位。不好界定主管单位的请拨打

技术支持电话咨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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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册成功后等待自己选择的主管单位审核，审核进度请登录后查

看，在审核通过之前，登录账号不能办理任何单位业务。

注册后审核不通过的，可以查看不通过的原因后重新上报，特殊

问题请拨打技术支持电话咨询。审核通过后，刷新页面即可完善单位

其他信息，正常办理单位业务。

三、用人单位审核

在高级、正高级会计师职称申报过程中，用人单位需在三个环节

进行审核：一是对申报人员注册信息进行审核，通过后申报人才能进

行相关业务报批；二是对申报人员基本信息、业绩材料进行审核；三

是对申报人员《专业技术职称申报评审表》进行审核，填写基层单位

意见、审核意见，并扫描上传加盖公章后的公示情况说明、推荐意见、

推荐人员产生方式及相关材料。注意，每一环节审核中，审核人账号

不能随意切换。

（一）申报人员注册审核

申报人员注册后，需用人单位登录系统，点击“进入后台管理”。

可在“专业技术人才信息管理”—“本单位专业技术人员注册审核”

中审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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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人单位审核时，确认是本单位人员且信息无误的，点击“通过

并结束”，注册人即可办理相关业务。

注册人没有用人单位的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需在审核时查看

注册原因，核对注册身份证和上传的附件是否一致，如材料不全或不

对应，填写意见后不通过。

（二）业绩材料审核

用人单位需对申报人填写的所有业绩材料进行审核，且对材料的

真实性负责。在“进入后台管理”—“专业技术人才信息管理”—“业

绩档案审核”中进行申报人业绩档案材料的审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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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如审核业绩档案材料中的工作经历：选中工作经历，点击查看

审核信息，注意，操作类型为新增的，是申报人新增加的材料；操作

类型为修改的，是单位退回给申报人修改后，又由申报人重新提交的

业绩档案材料，审核的时候区别一下。

在弹出的框中，查看审核此项工作经历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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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无误，点击通过，并在弹出的框中填写审核意见。信息严重

有误，请填写审核意见，并点击不通过。

注意：此处不通过的信息，将保留记录并作废，申报人只能重新

填写并提交数据。

信息基本正确，仅个别信息项有误，在意见框中填写审核意见，

并在驳回框选择发起人，点击提交，退回后，申报人可以结合审核意

见并在原来提交的信息基础上修改并提交，不用重新录入数据。

在审核业绩档案材料的时候，注意审核此项材料的附件，附件用

图片或者 PDF 都行，同一个业绩档案事项可以勾选多个人进行通过、

不通过的批量操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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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《专业技术职称申报评审表》审核

本单位人员的申报评审表的审核：申报人填写的所有基本信息和

业绩档案材料审核通过后，就可以进行职称申报，申报人默认提交至

用人单位，用人单位点击进入后台管理—申报（审核）事项—单位申

报审查—待审核，就能看到此事项，看申报人的名字，确定是本单位

人员后，点击审核（注意，谁的账号审核，谁才点审核按钮，一旦点

了审核按钮，此事项只能此账号审核，同节点单位的其他账号审核不

了，其他账号仅想查阅的，点查看按钮，不要点审核按钮）。

点击审核后弹出申报人的专业技术职称申报评审表（预览表），

查看审核预览表中的信息项和业绩档案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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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核过程如下图：

图上右上角“通过”用于快速通过本模块内容；单个信息鼠标移

到对应位置可以单独审批；左边导航栏用于快速定位申报表对应项目，

导航最下面的“通过”和“不通过”用于快速通过或不通过全表内容；

本年度审核方式与 2024 年相比有优化，目的是通过此方式，记录本

单位对申报人信息和业绩的审核情况，本单位驳回后的材料再次提交

上来，新增的修改的都是待审核，上次审核过但没变更的内容保持通

过（或绿点）状态，减少审核人的复核工作，提高审核效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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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被驳回重新上报的申报表，各个模块中会存在查看历史按钮，

点击后如下图，可以默认显示查看上次申报人的修改记录，若要显示

全部，可勾选导航栏“显示全部历史”按钮。

查看并审核申报表后，在表格最下方可以看见审核操作界面如下

图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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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申报人符合申报条件，只是评审表中的内容有部分需要更改

完善或者补充附件，在白框处一次性填写修改、补充意见，点击驳回

后面的框，并选中发起人，点击提交即可，材料会原样退回至申报人，

申报人可以根据你审核的情况和填写的意见补充、修改、完善材料，

并重新提交。



— 12 —

如果申报人不符合条件、信息大多不全、或者有造假等情况，填

写审核意见后点击不通过（如下图）。

不论什么原因被不通过之后，申报人都不能在原申报材料的基础

上继续申报，只能发起新的申报并重新填写、选择全部的材料之后才

能提交；所以审批人一定要慎重使用“不通过”按钮。

如果初步审核申报人的信息完全无误，材料齐全，且符合申报条

件，用人单位不用填写审核推荐意见，直接点公示按钮（仅第一次审

核通过的，需要进入公示环节，如果是已经公示通过的人员被上级驳

回重新提交至本单位审核的，如果没有必须要再次公示的情况，此处

不点公示，需要填写单位审核推荐意见，在通过处搜索要上报至的单

位，然后提交下一审核部门即可）。

四、用人单位公示

单位在“进入后台管理”—“职称管理”—“职称申报单位公示”

中进行公示操作，可根据实际情况将所有申报人员一起公示或分开公

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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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勾选需要公示的人员，点击“开始公示”，在弹框中根据公示

要求（不少于 5个工作日，不含公示发布当天）填写公示天数和时间，

点击“确定”。公示时间要注意，如果已经在线下进行了公示（包括

进行中或已完成的，通过自家官网、公告栏等方式），那么填实际的

开始和结束时间即可，如果还未进行过公示，公示时间填写现在需要

公示的时间，点击“确定”。

如已在线下完成了公示的，填写实际公示的开始和结束时间。

点击“确定”后，弹出发布通知界面，内容可根据实际情况修改，

信息无误的点击“确认发布”。如单位已进行线下粘贴公示，可直接

关闭发布公示通知页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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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后，可在“公示中”查看公示人员状态。

本单位人员可在“个人用户首页”—“单位公示”查看本单位发

布的公示信息。也可勾选人员导出公示名单，通过其他途径公示。

线上公示期间，如发现申报人基本信息或业绩材料存在错误或需

要补充完善的，单位仍可以进行驳回操作，申报人可在申报时间范围

内及时补充材料后重新提交审批，但是本次公示无效，需重新公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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线上公示期间或期满后，如果有发现核实某申报人业绩不足、材

料造假等各种不满足申报条件的情况，可勾选此人，点击“不通过”，

并填写审核、公示意见，提交，此流程结束，申报人若要继续申报，

只能在申报时间内重新填写所有材料提交审核。

公示期满后（线下已公示过的，点击“公示”后就可直接跳转到

“公示中”状态进行审核操作），如无异议，可勾选单人或多人，点

击“通过”。



— 16 —

在弹出的框中，填写审核意见，如“符合申报条件且公示无异议”

等相关内容，并上传经审核人签字并加盖用人（推荐）单位公章后的

申报人公示情况说明、推荐意见、推荐人员产生方式及相关材料的

PDF 扫描件作为附件。

上传完附件和填写审核意见后，点击“确定”，在弹出的框中搜

索（支持模糊搜索）选择上报目标，按照职称管理权限上报至上级主

管部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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